
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的新寬減安排  

 

政府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布，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的寬減安排如下 :  

(一) 電動私家車 : 將會實施分級制的寬減安排 –   

i. 由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，除符合條件的私家車車

主(見(一)(ii)段)外，一般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上限會維持

在現時的水平，即$97,500。  

ii.  由 2018 年 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推行「一換一」計劃，

讓安排拆毀及取消其擁有符合條件的舊私家車
1
(「舊私家車」)(配備

內燃引擎的私家車或電動私家車)的登記，而之後首次登記一輛新的

電動私家車(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)的車主，可獲較高的首次登記稅

寬減額，上限為$250,000。 

(二) 其他種類的電動車，包括電動商用車、電動電單車及電動機動三輪車 : 其

首次登記稅將會於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繼續全數豁免。 

具備所有相關條件的私家車登記車主可考慮於「一換一」計劃期間(即 2018 年 2
月 28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，包括首尾兩天)，安排拆毀及取消其名下的一輛「舊

私家車」的登記，然後再以其名義首次登記一輛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以參加「一

換一」計劃。 

 

推廣使用電動車的詳情，請參考以下環境保護署的網頁 :  

http:/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air/prob_solutions/promotion_ev.

html 

 
參加「一換一」計劃的程序 

 
主要步驟包括: 

 

(i) 檢查有關「舊私家車」是否符合參加「一換一」計劃的條件; 

(ii) 安排拆毀有關「舊私家車」; 

(iii) 為有關「舊私家車」完成取消登記; 以及 

(iv) 提交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的首次登記申請及「一換一」計劃申請以獲取較高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相關條件包括: (i) 在 被 拆 毀 而 取 消 登 記 時 必 須 已 在 香 港 首 次 登 記 最 少 6 年 ; ( i i)  緊

接 在 「 舊 私 家 車 」 取 消 登 記 前 ， 參 加 「 一 換 一 」 計 劃 的 車 主 必 須 是 「 舊 私 家 車 」

的 登 記 車 主 連 續 3 年 或 以 上 ; ( i i i )  緊 接 在 「 舊 私 家 車 」 取 消 登 記 前 的 24 個 月 期

間 內 須 有 最 少 20 個 月 (即 608 天 或 以 上 )， 連 續 或 不 連 續 皆 可 ， 領 有 有 效 車 輛 牌

照 。  

http:/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air/prob_solutions/promotion_ev.html


的首次登記稅寬減。 

 

關於步驟(iv)，根據《汽車(首次登記稅)條例》(第 330 章)，任何汽車在首次登記

前，正在出售該輛汽車的註冊分銷商/註冊進口者，或正在申請將汽車首次登記

的人(如該輛汽車由註冊進口者以外的人進口)須繳付首次登記稅。因此 : 

 

 如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是向註冊分銷商購買，「一換一」計劃申請須由該註

冊分銷商提出; 或 

 如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是由車主進口香港自用，「一換一」計劃申請須由車

主提出。 

 
《如何參加為電動私家車提供較高首次登記稅寬減的「一換一」計劃》詳細闡述

計劃的參加資格及申請程序，可在此下載。 

 

「一換一」計劃的申請表格可在此下載。如有查詢，可致電運輸署香港牌照事務

處(電話: 2804 2270)或 1823 電話中心。 

 

常問問題 

 

問 1 我如何去確認我現有的私家車符合參加「一換一」計劃的條件? 

 
答 1 你可以親臨運輸署香港牌照事務處(地址:  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3樓)、

透過電郵(地址: hklo@td.gov.hk)或書面(地址:  香港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3
樓，行政主任/首次登記稅收啟)向我們查詢，並請帶同/夾附你現有的私家

車的車輛登記文件(俗稱「牌簿」，需有登記車主簽署)的數碼相片或影印本。

我們會向你提供現有的私家車的現時車齡（即由有關車輛在本港首次登記

日而非製造日計算）、現時登記車主擁有車輛期間、及在最近 24 個月中已

領牌期間，讓你知悉你現有的私家車是否符合參加「一換一」計劃的條件。  

 

問 2 「一換一」計劃會否限制每位車主或申請人參與申請的數目? 

 

答 2 不會。 

 

問 3 油電混能車是否獲豁免/寬減汽車首次登記稅？ 

 

答 3 財政司司長於《2018-19 年度財政預算案》公布的汽車首次登記稅的寬減只

適用於純粹以電力驅動及並不排放任何廢氣的汽車；油電混能車並不是純

粹以電力驅動的汽車，因此不能獲寬減汽車首次登記稅。 

 

http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tc/content_4889/how_to_partipicate_in_the_one-for-one_replacement_scheme_chinese_28022018.pdf
http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en/content_4889/application_form-one-for-one_replacement_scheme.pdf


問 4 我應如何安排拆毀我現有的私家車?  

 
答 4 你可使用由商營廢車回收公司提供的服務以拆毀你現有的私家車。你應要

求廢車回收公司發出載列以下資料的車輛拆毀證明書: 

 被拆毀車輛的底盤號碼及登記號碼(即車牌號碼); 

 拆毀車輛的日期及地點; 

 廢車回收公司的名稱及商業登記證號碼; 以及 

 廢車回收公司代表的簽署，連同公司蓋印。 

 

問 5 我現有的私家車被拆毀後，該做什麼去取消其登記? 

 

答 5 在你現有的私家車被拆毀後，你須向運輸署的牌照事務處提交已填寫及簽

署的《取消車輛登記通知書》(表格 TD184)(表格可在此下載) 

如你欲同時保留該私家車的車輛登記號碼，則提交《轉移或保留車輛登記

號碼申請書》(表格 TD129)(表格可在此下載)及所需文件，以取消該私家車

的登記。 

 

問 6 我可否拆毀及取消我名下的私家車的登記之後，讓我的親屬/朋友運用此私

家車去參加「一換一」計劃? 

 

答 6 不可以。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在首次登記時的登記車主必須是「舊私家車」

在拆毀及取消登記時的登記車主，才可以享有「一換一」計劃下較高的首

次登記稅寬減。 

 

問 7  如果我的私家車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已被拆毀/取消登記，我可否參加「一

換一」計劃? 

 

答 7 不可以。「舊私家車」的拆毀和取消登記，以及提交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的

首次登記申請須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進行，才可

以享有「一換一」計劃下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減。 

 

問 8 在「一換一」計劃下，我可否先首次登記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，之後才拆毀

及取消「舊私家車」的登記? 

 

答 8 不可以。在「一換一」計劃下，「舊私家車」被取消登記的日期不可遲於提

交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首次登記申請當日。上述兩個日期不可相隔超過 3

個月。 

 

問 9 如果我從註冊分銷商購買一輛電動私家車以替換我現有的私家車，我可否

http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forms/td_forms/vehicle_registration_and_licence/index.html
http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forms/td_forms/vehicle_registration_and_licence/index.html


直接向運輸署提交「一換一」計劃申請以享有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減? 

 

答 9 不可以。如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是從註冊分銷商購買，有關的「一換一」

計劃申請須由該註冊分銷商提出。  

 

問 10 我計劃進口一輛電動私家車到香港自用，有關程序為何? 

 

答 10 請於此連結參閱《進口及登記純電動車輛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輛指引》。  

 

問 11 在「一換一」計劃下的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的應繳首次登記稅稅款是如何

計算的?   

 

答 11 在現行的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稅率下(最初的$150,000 應課稅價值 - 40%; 其

次的$150,000 – 75%; 其次的$200,000 – 100%; 剩餘的應課稅價值  – 

115%)，如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獲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而其應課稅價

值不高過$377,500，無需為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的首次登記繳付稅款。如

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的應課稅價值高過$377,500，應繳首次登記稅稅款將

等於 -  

 

應課稅價值 x 現行的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稅率 - $250,000 

 

 例子 : 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的應課稅價值為$500,000，如獲較高的首次登

記稅寬減額，其應繳首次登記稅稅款  

  = [($150,000 x 40% + $150,000 x 75% + $200,000 x 100%) - 

$250,000] 

  = $372,500 - $250,000  

  = $122,500 

 

問 12 我的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在「一換一」計劃下獲得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

少於上限(例如: 獲得的寬減額為$230,000)。如果我在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

首次登記後 6 個月內為其安裝配件/取得應課稅保證，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

是否還享有「未用」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(即$20,000)? 

 

 

答 12 是。如一輛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在「一換一」計劃下獲得的首次登記稅

寬減額低於$250,000，本署在計算因應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首次登記後 6

個月內安裝配件/取得應課稅保證而應繳的額外首次登記稅稅款時，會

將「未用」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包括在計算之內。 

http://www.t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licences_and_permits/vehicle_first_registration/guidelines_for_imp_reg_of_pev_and_phev/index.html


       

 例子 : 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的應課稅價值為$357,500，如獲較高的首次登

記稅寬減額，其獲得的寬減額為$230,000，即在首次登記時無需繳

付稅款。如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在首次登記後 6 個月內安裝價值

$50,000 的配件，應繳的額外首次登記稅稅款 

  = [(50,000 x 100%) - $20,000] 

  = $50,000 - $20,000  

   = $30,000 

 

問 13  如註冊分銷商不願意為我所購買的「替代電動私家車」提交「一換一」計

劃申請，我應怎辦? 

 

答 13  運輸署已向銷售電動私家車的註冊分銷商介紹「一換一」計劃的細節，並

解釋他們應就其銷售而符合條件的電動私家車提交「一換一」計劃的申請。

如有註冊分銷商拒絕提交「一換一」計劃的申請，有關車主可致電香港牌

照事務處(電話: 2804 2270)，牌照事務處職員會作出跟進。 

 

問 14  如我未能從「一換一」計劃申請獲得全數應享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，

我應怎辦? 

 

答 14  有關車主可致電香港牌照事務處(電話: 2804 2270)，牌照事務處職員會作

出跟進。 

 

 


